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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保护知识产权暂行规定

为了加强展会期间知识产权保护，鼓励设计创新，规范市场

秩序，树立展会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良好形象，展会就展览期

间有关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做出如下规定：

一、参展企业应自觉遵守我国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

规以及大会关于参展展品（包括但不限于展位内张贴、摆放的展

品及宣传图片、资料和未开包装箱物品）和知识产权管理的有关

规定，配合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。

二、参展企业应严格审查参展展品的知识产权状况，禁止展

示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展品或宣传资料。参展企业未经知识产权

权利人许可，不得以他人享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参展、报价及成交。

三、参展企业对其展品、展品包装、宣传物品及展位任何展

示部位拥有知识产权或经合法授权的，参展企业应于距展会开幕

之日三十日前填写《参展企业知识产权信息备案表》，并提供合

法有效的知识产权权属证明给展会主办单位备案及公示。参展企

业未提交知识产权备案的，不影响展会期间的投诉处理。

四、展会主办单位将加强现场监督，在筹备和展览期间严格

审查展品、展板、相关宣传材料等状况，若发现涉嫌侵权情况有

权要求作出整改并将及时向有关管理部门报告。

五、投诉人必须向展会主办单位提供保证，如恶意投诉给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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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主办单位或者被投诉人造成损失的，投诉人应向主办单位和/

或被投诉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六、被投诉参展企业及其参展人员务必积极配合知识产权

管理部门或现场办公室的检查工作，以确保展会的顺利进行。知

识产权管理部门和大会在履行有关职责时，有权请求公安及展馆

保卫人员予以配合和协助。

七、若展会现场设立知识产权办公室（简称“现场办公室”），

此现场办公室由展会主办单位及其聘请的专业人员和当地知识

产权管理部门等人员组成，是展会现场唯一接受当届展会期间发

生在展馆内涉嫌知识产权侵权投诉的机构；若展会现场未设立办

公室，请拨打以下电话投诉和咨询相关事宜:琶洲知识产权保护

中心 020-89231633。

八、现场办公室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受理条件

（一）符合下列条件的，现场办公室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投诉

或者处理请求予以受理：

1、根据法律法规，投诉人身份应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或有独

立请求权的知识产权被许可人或知识产权的合法继承人；

2、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

投诉侵权案件的，应当委托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代理机构办理；

3、有明确的被请求人；

4、有明确的请求事项和具体事实、理由；

5、当事人未就该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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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现场办公室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投

诉或者处理请求不予受理：

1、当事人已向法院提起诉讼的；

2、当事人已向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起投诉的；

3、专利权正处于无效宣告请求程序之中；

4、专利权存在权属纠纷，正处于人民法院的审理程序或者

专利行政管理部门的调解程序之中；

5、注册商标被撤销或者确认无效后处于复审或者人民法院

审理程序之中的；

6、依法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，或法律、法规禁止采

用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；

7、同一投诉人就同一知识产权向同一被投诉人提出重复投

诉的；

8、涉及大型机械设备、精密仪器内部结构、产品制造方法

等现场难以判定的；

9、其他不宜由现场办公室调解的。

九、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处理办法

（一）持有参加本届展会有效证件的与会人员，如在展馆内

发现展位上陈列摆放的展品、宣传品及展示部分涉嫌侵权，可到

现场办公室（或当地知识产权局）投诉。现场办公室不受理电话、

电子邮件等其他形式的投诉。

（二）投诉人投诉时，应当首先向办公室工作人员出示身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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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（自然人的身份证件、加盖公章的法人或其它组织的登记证

书复印件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身份证件）享有权利的证明

（包括权利证书、权利法律状态证明或许可合同或知识产权合法

继承的证明文件）、授权资料（授权委托书、代理人身份证明）。

（三）涉及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，现场办公室

可以要求投诉人提交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出具的专利权评价报

告。

（四）对于产品内部结构、产品制造方法涉嫌侵权的投诉，

现场办公室可以要求投诉人除提交规定的投诉资料外，还要提交

证明涉嫌侵权的进一步证据。

（五）上述有关文件经工作人员审验有效后，投诉人须按要

求填写《投诉请求书》。

（六）办公室收到《投诉请求书》及相关证明材料后，将尽

快安排工作人员处理投诉请求。

（七）办公室可以通过拍照、录音录像等方式到涉嫌侵权的

参展展位现场取证，也可以配合行政、司法部门进行现场取证，

或者配合公证部门进行公证，参展企业应当予以配合。办公室对

拍照、录音录像所取得的资料负有保密责任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

对外提供。

（八）现场办公室处理涉嫌侵权案件，被投诉人在被告知其

展出的展品涉嫌侵权后，应当积极协助办公室工作人员对涉嫌展

品进行查验。如被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产品不侵权，应当及时出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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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证据，做出不侵权举证。

（九）如被投诉人不能当场对被投诉涉嫌侵权的展品作出

“不侵权”的有效举证，办公室工作人员有权对该涉嫌侵权展品

采取遮盖，撤展等处理措施。被投诉人须配合签署《协助调查处

理通知书》，承诺在本届展会期间不再经营或展出该涉嫌侵权展

品。如被投诉人不予配合釆取遮盖、撤展措施,或现场调解结束

后再次展出该涉嫌侵权展品，给展会主办单位或者被投诉人造成

损失的，被投诉人应向展会主办单位和/或投诉人承担相应法律

责任。

（十） 如被投诉人对处理结果有异议，可在 24 小时内到现

场办公室提出不侵权的补充举证。举证有效的，办公室立即撤销

相关处理措施，并允许其继续展出；举证无效、逾时举证或不作

补充举证的，大会有权维持相关处理措施。

（十一） 展会知识产权保护为临时救济措施，现场办公室

处理涉嫌侵权案件，办公室工作人员依据其专业知识及从业经验

对侵权行为作出初步判定，并将判定理由告知投诉人。如投诉人

不接受处理结果，可以就被投诉人的涉嫌侵权行为直接向人民法

院起诉或者向负责知识产权管理的部门提出处理请求。投诉人不

得扰乱展会及现场办公室的秩序，否则应向展会主办单位承担相

应责任。

（十二）投诉人提出处理请求的时间距离展会结束不足 24

小时的，现场办公室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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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三）投诉人撤诉，应当在开展期间提交《撤回投诉申请

书》，未在开展期间提交的撤诉申请，现场办公室不予受理。

（十四）为维持大会的秩序，在办公室做出处理且被投诉人

接受此处理后至本届展会结束前，投诉人不得在展览现场对被投

诉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（公证取证除外）。

十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生效，以往的相关规定如与本规定

有冲突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本规定未作规定或与国家相关法律法

规相冲突的，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准。


